
譯 本  

 

 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工 作 小 組  

 

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 
 

會 議 摘 要  
 

日 期   ：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 

時 間 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 ：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西 座 822 室  

   

主 席  ： 方 敏 生 女 士  

   

成 員  ： 陳 紹 雄 先 生  

  許 博 志 先 生  

  何 建 宗 先 生  

  何 建 宗 教 授  

  李 澤 鉅 先 生  

  盧 偉 國 博 士  

  潘 智 生 教 授  

  單 仲 偕 先 生  

  譚 小 瑩 女 士  

  譚 安 德 博 士  

  葉 健 民 博 士  

   

因 事 缺 席 者  ： 林 健 枝 教 授  

  梁 陳 智 明 女 士  

   

列 席 者  ： 環 境 局 副 秘 書 長 劉 利 群 女 士  

 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助 理 署 長 (跨 境 及 國 際 事  

務 )曾 鳳 儀 女 士  

  環 保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跨 境 及 國 際 事 務 )方  

治 平 博 士  

  環 境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1 陳 國 衛 先 生  

  環 境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2 黃 藝 蕾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可 持 續 發 展 )阮 宏 昌  

先 生  

  環 境 局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(可 持 續 發 展 )廖 懿 珍 女  

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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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環 境 局 項 目 及 宣 傳 策 劃 經 理 (可 持 續 發 展 )黎 淑  

嫻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城 市 規 劃 師 (可 持 續 發 展 )潘 念 雪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行 政 主 任 (可 持 續 發 展 )李 嘉 欣 女 士  

   

秘 書  ： 環 境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陳 秀 芳 女  

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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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項 — 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) 

 

上 次 會 議 記 錄 擬 稿 已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八 月 二 十 六 日 發 出 。 其 後

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意 見 ， 會 議 記 錄 獲 得 通 過 。 不 記 名 的 會 議

摘 要 會 上 載 可 持 續 發 展 科 網 站 ， 供 市 民 參 閱 。  

 

第 2 項 —  續 議 事 項  

 

與 會 者 知 悉 ， 議 程 第 3 項 會 討 論 建 議 的 氣 候 變 化 社 會 參 與 過

程 。 秘 書 處 已 擬 備 有 關 文 件 。  

 

議 程 第 4 項 會 討 論 電 腦 輔 助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工 具 (電 腦 評 估 工

具 )指 標 不 同 基 線 的 比 較 結 果 ， 及 以 相 同 方 法 計 算 本 港 的 環 境

績 效 指 數 是 否 可 行 。 秘 書 處 已 擬 備 綜 合 文 件 。  

 

與 會 者 亦 知 悉 ， 秘 書 處 已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向 成 員

發 出 英 國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一 日 公 布 的 報

告 書 ， 名 為 《 Where  We Are  Now –  A Review of  Progress  on  

Sus ta inab le  Deve lopment》 。  

 

第 3 項 —  氣 候 變 化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(文 件 第 04/10 號 ) 

 

我 們 向 成 員 簡 介 文 件 第 04/10 號 。 文 件 涵 蓋 政 府 現 時 就 氣 候

變 化 所 進 行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以 及 委 員 會 下 一 輪 氣 候 變 化 社 會 參

與 過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與 會 者 知 悉 ， 政 府 制 訂 措 施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時 ， 已 考 慮 空 氣 質

素 指 標 檢 討 建 議 有 關 減 少 碳 排 放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建 議 的 氣 候 變

化 對 應 策 略 和 行 動 所 帶 來 的 未 經 量 化 相 關 效 益 已 載 於 諮 詢 文

件 ， 以 便 公 眾 對 議 題 有 全 面 了 解 。 委 員 會 下 一 次 會 議 會 增 設

氣 候 變 化 諮 詢 環 節 ， 屆 時 可 深 入 討 論 議 題 。  

 

與 會 者 知 悉 ， 委 員 會 下 一 輪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會 集 中 節 能 措 施 ，

特 別 是 提 升 能 源 效 益 。 委 員 會 的 策 略 是 專 注 一 個 成 效 最 大 的

範 疇 ， 即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及 節 約 能 源 ， 原 因 是 全 港 耗 電 量 近

90% 與 建 築 物 有 關 。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亦 會 探 討 是 否 需 要 鼓 勵 ／

要 求 公 司 及 機 構 進 行 能 源 及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綜 合 審 計 和 匯 報 。

委 員 會 將 邀 請 特 定 用 戶 組 別 找 出 對 應 策 略 ， 緩 減 溫 室 氣 體 排

放 ， 並 會 推 行 公 眾 教 育 ， 加 深 公 眾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認 知 ， 提 倡

低 碳 生 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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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會 者 同 意 ， 委 員 會 的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不 會 是 政 府 的 氣 候 變 化

公 眾 諮 詢 的 一 部 分 ， 但 會 跟 進 制 訂 一 系 列 節 能 管 理 方 面 的 對

應 策 略 。 委 員 會 將 為 部 分 用 戶 組 別 及 住 戶 推 行 教 育 活 動 ， 藉

此 協 助 他 們 把 知 識 轉 化 為 實 際 行 動 。  

 

與 會 者 同 意 ， 委 員 會 可 為 不 同 用 戶 組 別 提 供 平 台 ， 藉 此 找 出

多 個 目 標 ／ 障 礙 ， 並 就 如 何 協 助 達 標 制 定 對 應 策 略 。 秘 書 處

會 定 出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內 容 範 疇 ， 供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 

與 會 者 知 悉 ， 如 有 需 要 可 成 立 支 援 ／ 工 作 小 組 ， 訂 定 社 會 參

與 過 程 的 細 節 。  

 

第 4 項  —  電 腦 輔 助 工 具 基 線 及 國 際 基 準 的 補 充 資 料 ( 文 件 第

05／ 10 號 ) 

 

由 於 議 程 第 3 項 討 論 超 時 ， 此 項 目 押 後 至 下 次 會 議 討 論 。  

 

第 5 項 —  其 他 事 項  

 

議 事 完 畢 。  

 

第 6 項 —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秘 書 稍 後 會 確 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。  

 

 

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
